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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的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为公共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提供规范有效载体，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便民化，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淄办发〔2016〕19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经县政府同意，现就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的重要性
公共法律服务由政府统筹提供，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所必须的法律服务，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中央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全县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打造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开展的实体平台，各镇（街道）、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有序推进，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于2018年1月被省司法厅命名为“山东省县（市、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示范基地”，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实体平台建设中还存在规范化程度低、资金保障不充足、作用发挥不明显等问题，制约着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的重要意义，结合全县“民生社会建设要率先突破”工作目标，着眼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加快构建保障有力、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的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
二、加快提升县、镇、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规范化水平
（一）提升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水平
按照“撤一设一”的原则，在县司法行政机关设立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作为管理全县公共法律服务的具体办事机构。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司发通〔2017〕105号），探索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由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指派律师调解员提供公益性调解服务，充分发挥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践优势。进一步加强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队伍建设，优化职能配置，完善规章制度，确保中心规范高效运行。
（二）提升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建设水平
1.名称和服务场所。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名称统一为“××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可独立设置，若场地条件受限，也可依托司法所或镇（街道）综治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服务平台设立。
2.功能职责。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作为服务群众的一线综合性法律服务平台，主要承担化解矛盾纠纷、法治宣传、提供法律服务咨询等职能。具体包括：①提供来访群众法律咨询服务；②引导法律援助、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等法律业务，负责法律援助申请初审；③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告知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政策等；④参与指导、考核村（社区）司法行政工作室工作和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⑤完成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当地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法律服务工作。
3.建设标准。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设立开放式的服务厅，并设置相应接待窗口，服务区域应悬挂县域范围法律服务导引指示栏，有条件的地方，可配置电子显示屏和公共法律服务触摸查询一体机，放置常用法治宣传资料，用于法律知识宣传和法律服务导引。
4.人员配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工作人员不少于3人，在充分利用司法所现有人员力量的基础上，有效整合镇（街道）和村（社区）法律顾问、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镇（街道）专职人民调解员等力量参与窗口接待。
（三）提升村（社区）司法行政工作室建设水平
1.名称和服务场所。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名称统一为“××村（社区）司法行政工作室”，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村（居）委员会或当地社区服务中心单独建立工作室，若条件不具备，可与村综治中心或警务助理室合并使用。
2.功能职责。司法行政工作室作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一线窗口，主要履行法治宣传教育、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助办理法律援助、协助做好特殊人群管理、协调联系村（社区）法律顾问、村（社区）综合治理和法治建设等工作。
3.建设标准。按照《山东省农村社区司法行政工作室建设规范》和《关于在全市农村社区建立司法行政工作室的实施意见》有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外观标识、制度流程，形成综合性、一站式服务模式。
4.人员配备。司法行政工作室设主任1名，一般由村(居)民委员会班子成员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担任。其他工作人员可由人民调解员、村（社区）法律顾问等组成，数量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并予以公示。
三、加大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建设保障力度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县分管领导主持，组织、宣传、政法、司法行政、民政、财政、农业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指导、科学推进平台建设提升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确保平台提升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二）落实经费保障。要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将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加大对法律援助、法治宣传、人民调解、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等公共法律服务项目的财政支持力度，建立与群众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法律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三）完善工作督导。认真落实山东省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操作规程，标准化管理、规范化实施。强化公共法律服务质量监管，建立服务质量反馈、评价、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规范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行为，确保公共法律服务产品质量，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法律服务标准化品牌。
（四）强化宣传引领。及时总结推广在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先进经验和创新举措,广泛宣传公共法律服务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沂源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公众知晓度和支持率,畅通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渠道,形成全社会支持和参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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